
苓雅溪左右岸整建工程 

地方說明會及生態檢核說明會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 

二、 地點：花蓮縣玉里鎮春日社區活動中心 

三、 主持人：曾副局長國柱           紀錄：魏永捷 

四、 與會人員：如簽到簿 

五、 說明會內容概要： 

1. 主席致詞、與會單位及人員介紹 

2. 業務單位說明及報告 

3. 提報階段工程簡報說明 

4. 提報階段生態核檢簡報說明 

5. 與會單位代表及人員意見討論及詢答：如下 

楊里長敏雄： 

a. 建議於堤頂施設步道供民眾休閒使用。 

b. 工程勿再施作攔砂壩，嚴重影響生態。 

c. 請多加督促工程品質。 

d. 瑞穗大橋水位標尺目前設於橋墩，不易檢視，建議改設於兩岸。 

回覆說明： 

a. 本案工程為既有堤防整建修繕，休閒步道非屬水利設施，建議可向玉

里鎮公所爭取。 

b. 本案均無施設攔砂壩。 

c. 本局均依工程會三級品管制度相關規定，維護工程品質。 

d. 水位標尺部分，由本局規劃課協處。 

 



陳里長青廉： 

a. 苓雅溪左岸堤防是否可延伸至秀姑巒溪。 

b. 春德橋橋墩有裸露情形。 

c. 堤後農路可否協助修繕。 

回覆說明： 

a. 依109年公告之秀姑巒溪水系治理規劃檢討，苓雅溪下游左岸易受洪水

長期沖刷作用造成土地流失與防洪安全疑慮，出口處依據地形高程於

左岸斷面2~3新設左岸護岸267公尺，減輕基礎沖刷及提升防洪安全。 

b. 春德橋橋梁管理單位為花蓮縣政府，本局將併會議紀錄轉知縣府。 

c. 農路非屬河防構造物，建請洽花蓮縣政府協助處理，本局將併會議紀

錄轉知縣府協處。 

 

德武、春日里幹事邱國峰： 
苓雅溪轉彎處較容易侵蝕，建議施設混凝土塊強化保護。 

回覆說明：  
既有堤防強化保護部分已於今(111)年6月發包開工，除加強兩岸堤防外亦

作河道整理，可舒緩溪水沖刷堤防情形。 

 

朱先生（地方民眾）： 

建議苓雅溪左岸堤防延伸至秀姑巒溪保護農田。 

回覆說明：  

苓雅溪下游左岸依109年公告之秀姑巒溪水系治理規劃檢討將新設左岸護

岸267公尺，堤防布設後將視溪流變化狀況，於下次檢討時評估。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散會 





 



 

 

 



 


